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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在社區中精神病人之治療問題  

醫院管理局的回覆：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已將新一代口服精神科藥物及針劑納入藥物名冊中。

精神科專科醫生會因應個別病人的臨床需要和根據臨床治療常規指引，並參考

病人意願後，適切地為病人提供所需的藥物治療。  

 

  由於有些病人可能同時接受口服精神科藥物及針劑治療，因此，醫管局並

沒有備存所要求的數據。  

 

  此外，醫管局設有既定機制，由專家定期研究及檢討治療方案或藥物，按

情況作出修訂。過程中會考慮科研實證、臨床風險及治療效益、科技發展和病

人團體意見等。醫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新精神科藥物臨床及科研實證的最新發

展，繼續以善用有限公共資源，及為最多有需要病人提供適切治療的原則，按

既定機制檢討和引入新藥，以及制訂這些藥物的臨床使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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